
  議 會 文 件 25/2014 號  

（ 於 3 月 20 日 會 議 討 論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修 訂 2014-15 年 度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分 配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尋 求 議 員 通 過 2014-15 年 度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分 配 的

擬 議 修 訂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3 年 11 月 13 日 舉 行 的 第 十 三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暫 時

按 2013-14 年 度 的 撥 款 額 分 配 2014-15 年 度 的 撥 款，並 因 應 區 議 會 及 屬 下 各

委 員 會 的 決 議 和 實 際 開 支 ， 通 過 載 於 附 件 一 的 擬 議 撥 款 分 配 。  

 

 

建 議  

 

3. 由 於 2014-15 財 政 年 度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仍 未 公 布，建 議 繼 續 按 2013-14

年 度 的 撥 款 額 分 配 2014-15 年 度 的 撥 款，並 因 應 區 議 會 及 屬 下 各 委 員 會 的 決

議 和 實 際 開 支 ， 作 出 以 下 修 訂 ：  

 

- 考 慮 到 近 年 申 請 「 地 區 性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」 的 數 目 有 增 加 趨

勢 ， 建 議 將 預 留 撥 款 額 上 調 至 60 萬 元 ；  

- 因 應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的 決 定 將 推 廣 文 學 、 音 樂 及 南 區 文 化 古 蹟 的

撥 款 合 併 ， 並 按 社 區 事 務 及 旅 遊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將 有 關 撥 款

額 上 調 至 644,889 元 ；  

- 在 舉 辦 「 2013 年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」 時 ， 區 議 會 通 過 將 設 置 節 慶

燈 飾 的 預 算 由 50 萬 元 上 調 至 70 萬 元 。 區 議 會 在 第 十 四 次 會 議

檢 討 有 關 成 效 時，認 為 2013 年 的 燈 飾 效 果 理 想，但 因 資 源 有 限，

各 方 面 仍 有 改 善 空 間。為 此，建 議 在 2014-15 年 度，將 有 關 預 算

提 高 至 80 萬 元 ；  

- 區 議 會 未 有 派 隊 參 與 維 特 健 靈 單 車 賽 ， 故 將 相 關 預 留 撥 款 撥 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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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其 他 」 活 動 ；  

- 建 議 增 加 20 萬 元 撥 款 ， 以 推 廣 南 區 的 品 牌 ； 以 及  

- 因 應 人 手 需 求 調 整 聘 用 合 約 人 員 的 預 留 撥 款 。  

 

4. 擬 議 的 撥 款 分 配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二。預 計 超 支 額 為 $1,867,880 元，佔

撥 款 額 的 13.3%。根 據 過 往 經 驗，在 完 成 個 別 活 動 ／ 計 劃 後，仍 會 有 不 少 餘

款 歸 還 區 議 會 ， 因 此 預 計 實 際 的 超 支 數 字 會 少 於 此 數 。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區 議

會 亦 可 向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（ 下 稱 「 總 署 」 ） 申 請 額 外 撥 款 以 應 付 不 足 之 數 。

在 2013-14 年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獲 總 署 額 外 增 撥 1,260,000 元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5. 請 各 議 員 考 慮 贊 同 上 文 第 3 段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通 過 載 於 附 件 二 的

2014-15 年 度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的 修 訂 分 配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4 年 3 月  


